
航空学院本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园丁励志奖学金评
审流程

学校发布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园丁励志奖学金
评审工作通知

各年级组织学生申报，审查学生参评资格

初评结果上报班主任辅导员联席会会讨论审
核并进行公示

上报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

各年级初定国家励志奖学金、
园丁励志二等奖学金人选

各年级推荐园丁励志一等奖学
金学院公开答辩人选

学院评优评奖工作小组制定国家励志奖学
金、园丁励志奖学金评审实施细则

学院组织园丁励志一等奖学金
公开答辩

学院推荐园丁励志一等奖学金
学校公开答辩人选

学校审核与上报

国家励志奖学金由学校
审核后上报国家教育部
进行终审，园丁励志一
等奖学金评审结果由学
校公开答辩产生

国家励志奖由中央和地
方政府共同出资设立，
用于奖励资助二年级及
以上品学兼优的家庭经
济困难学生，奖励标准
为5000元/人

园丁励志奖学金由学
校教职工共同出资设
立，主要用于奖励经
济困难且自立自强学
生和经历迷茫与低谷
后表现优秀，进步明
显的学生，奖励标准
为一等奖5000元/人，
二等奖1000元/人组织班级评议和年级评议

对公示结果持有异议
者，可通过实名反馈至
评优评奖工作邮箱，由
学院评优评奖工作小组
进行复核并依据情况重
新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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